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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機構理論觀點，本文重點探討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順從與不順從的研究問題上，探討其背後的影響機制。

雖然基於機構理論觀的學者已經對廠商 CSR的同質化行為貢獻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較少學者關注廠商 CSR的異

質化行為，且對廠商產生不順從的原因缺乏解釋。本研究結合宏觀與微觀層面的機構觀點，研究在機構環境中，為

何會出現廠商 CSR 的順從與不順從這兩種行為。本文主要透過財富雜志之上市公司排行榜，以及國泰安資料庫中

的企業社會責任模組，蒐集 2010 年至 2021 年中國 A 股上市公司的追蹤數據，採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研究分析。

結果表明，企業聲譽和績效確實可以調節同儕的順從程度和同儕數量對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順從與否的影響。 

關鍵詞：機構理論，企業社會責任，順從性。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數年來，許多組織和管理領域的學者一直在研究企業發展對社會的影響問題 (Bowen, 2013; Davis, 1960; 

Frederick, 1960)。然而，最近 Scott (2001)，Hallett (2010)和 Barney and Felin (2013)學者開始對企業社會責任之順從

與差異化的研究產生濃厚的興趣。由於廠商的逐利行為而造成對社會和環境的破壞問題，例如，空氣污染、溫室效

應等環境污染問題的發生，以及利害關係人會要求做好消費者的人權保護、環境保護等問題(Freeman 1984; Marquis 

and Qian, 2014)。因此人們越來越重視廠商行為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等方面所造成的影響，期許企業履行相應的社

會責任(Elkington, 1994; Rupp, Williams and Aguilera, 2010)。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要持續遵守社會道德層面的承諾，

為企業的經濟發展提供最大的改善，且為內部員工和家庭，以及周邊社區提供力所能及的生活服務和品質(Rupp, 

2011; Rupp, Williams and Aguilera, 2010)。企業社會責任強調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還需兼顧利害關係人的福祉，

也就是企業的獲利行為要對涉及的社區、環境和經濟發展負責(Aguinis and Glavas, 2012)。 

早期學者多為著重於探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對廠商之獲利影響的研究問題上，例如，Peloza (2009)研究關

注如何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對公司財務績效的影響；Peloza and Shang (2011)則探討如何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中為利害

關係人創造更多的財務價值。然而，近期學者 Meyer and Rowan (1977)和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則更多地研究

廠商順從企業社會責任與否，探討其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是否合乎社會規範和正當性。Luo, Wang and Zhang (2017)，

Zhao et al. (2017)，Deephouse (1999) 和 Zhang, Wang, and Zhou (2020)指出符合機構環境帶來的正當性，是決定廠商

生存的關鍵因素，因此企業會受到順從壓力的影響而表現出趨同的效應。例如，Palmer et al. (1993)解釋美國多個產

業實行多部門制度的管理結構出現， Ahmadjian and Robinson (2001) 研究分析了日本企業的裁員行為之擴散現象，

Christmann (2004)和 Polillo and Guillen (2005)分析全球標準化對跨國企業的作用，Greenwood, Suddaby and Hi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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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和 Haunschild and Miner (1997)解釋產業間的廠商表現出機構化的模仿現象。因此，Deephouse (1999)和 Hannan 

and Carroll (1995)指出倘若廠商皆一致地認為應該遵守該產業之企業社會責任所既定之規章制度，才得以使該廠商

在經營上獲利，那就企業社會責任應呈現一致性。但近期機構學者認為其實並非所有廠商行為都會「理所當然」地

順從一致性，其中，Clemens and Cook (1999)和 Lepoutre and Valente (2012)學者嘗試對廠商偏離順從機制的行為作

出解釋，Seo and Creed (2002)認為既定的社會章程、產業制度的要求與企業內部結構的格格不入,是導致廠商排斥順

從機構機制的原動力；再者，Lounsbury and Glynn (2001)根據競爭邏輯觀點指出，產業間對於不同文化結構和規章

制度的認知程度也會有所不同，因此他們會表現出差異化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 

近來企業社會責任於中國的發展，無論是藉由公部門對於上市公司之規範，或是廠商內部企業社會責任守則，

就企業社會責任之履行已經逐漸由個別企業，擴散至該特定產業，甚至涵蓋與企業交易往來相關之組織，並且透過

公司法第 5條於 2006年之新修正，逐步構成一個全面且完整的企業社會責任體系。因此，為倡導企業主動承擔企

業社會責任，推動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中國證監會制定「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以及中國證券交易所發布「上市公

司社會責任指引」，顧名思義，藉由公部門對於上市公司之規範，期許能藉由中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對於上市公

司之管理，落實上市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以創造企業與社會共同發展之正面效果的重要性。然而在實務上，仍有

許多廠商就企業社會責任之選擇與實行上出現差異化，本文將就此部分進行分析與探討。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缺口 

以往就有很多國內外的學者對關於機構環境中的組織行為之順從的議題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Scott (1995)強

調機構環境的核心在於為社會提供穩定且有意義的制度規範。其中，Meyer and Rowan (1977)指出組織通常囿於機

構力量的約束性影響，迫使置於同一機構領域的組織以相同的方式回應之過程，又稱為同構。DiMaggio and Powell 

(1983)表示促使組織同形的機構力量有三種，分別是強制性同構、模仿性同構和規範性同構。基於此，由於組織會

受到同構壓力的影響， Deephouse (1999)，Oliver (1991)和 Strang and Soule (1998)學者認為當組織順從和遵循所既

定之社會規範時，才可以獲得正當性、更多的資源和生存能力。同時，Zhang, Wang, and Zhou (2020)和 Luo, Wang 

and Zhang (2017)，Carroll (1991)，Fligstein (2002)和 Fiss and Zajac (2004)表明為避免失去正當性而遭到政府、監管

會和利害關係人等的監督與懲罰，企業會積極公開相關的信息，增加披露的透明度，且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因此

他們通常會採取順從機制，表現出同質性行為。實際上，過去不少機構學者發現，雖然組織環境中很多廠商是呈現

同質化的行為，但由於外部環境和組織結構的差異，近期研究發現在機構環境中也有不順從的組織行為湧現(Kraatz 

and Zajac, 1996; Pedersen and Dobbin, 2006; David and Sine, 2011)。例如，Lounsbury (2007)，Zhao (2005)，Deephouse 

(1999)，Reay, Golden-Biddle and Germann (2006)和 Zhao et al. (2017)指出組織會受到不同的地理、文化、政治、法規

等要素的影響而產生異質性行為；有的學者則根據競爭性邏輯的觀點指出組織會因其自身結構和特徵不同，以及追

求不同內外部環境的正當性取向而產生異質性行為 (Maguire, Hardy and Lawrence, 2004; Reay, Golden-Biddle and 

Germann, 2006; MacLean and Behnam, 2010; Souitaris, Zerbinati and Liu, 2012)。再者，根據微觀機構觀點，Powell and 

Colyvas (2008)，Heugens and Lander (2009)，Fine and Hallett (2014)，Hallett (2010)和 Felin, Foss and Ployhart (2015)

認為個體中的認知性偏差也是導致組織不順從的原因；DiMaggio (1988)也表示組織可以通過自身的資源和能力來

回應現有制度，或建構新的機構機制。因此，Fligstein (1985)和 Tolbert and Zucker (1983)認為組織趨同現象並非是

一成不變的。 

雖然，大部分關於組織趨同研究的學者已獲得不錯的研究成果，卻很少學者關注組織行為不順從的現象，較

少有研究解釋其原因(Clemens and Cook, 1999; Lepoutre and Valente, 2012)。因此，本研究發現過往文獻存在三個研

究缺口。首先，Simons, Vermeulen, and Knoben (2016)表示機構學界很少學者解釋廠商間面對相同的機構環境時，為

何有些會順從，有些則是差異化，後者的影響機製缺乏解釋。所以本文重點探討廠商在機構環境中為何會出現異質

性行為的現象和影響機製，以填補這方面的缺口。 

再者，過往機構理論就有提出機構中也會有競爭性同形化過程來說明同業競爭對廠商同質性行為的影響，例

如，Oliver (1991)研究發現廠商對於機構壓力通以有不同的回應方式，通常以遵循、妥協、迴避、對抗和操控由順

從到不順從機構力量這五類表現；有的學者研究解釋廠商間會透過競爭性邏輯來追求不同主體的正當性(Ma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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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ehnam, 2010; Souitaris, Zerbinati and Liu, 2012)。然而，卻少有機構理論學者將競爭方面對廠商異質性行為之影

響納入機構理論的研究中，基於此，本研究想透過了解廠商在機構環境中，同儕間的競爭會如何影響廠商的同質與

異質性行為。最後，Heugens and Lander (2009)和 Tina, Goodstein and Richard (2002)指出過往機構理論都只關注宏觀

層面之趨同效應的影響，卻忽略了微觀層面之代理人(Agency)的影響。基於此，Hallett (2010)研究分析了個體的認

知性維度可能是導致組織行為不順從的影響因素；Powell and Colyvas (2008)和 Felin, Foss and Ployhart (2015)研究發

現組織不順從的原因和個體的認知偏差有關聯。因此本文試圖納入微觀層面的觀點，為進一步地解釋廠商不順從的

行為。 

第三節 研究目的 

基於機構理論，本文結合微觀與宏觀的視角，在同樣的機構壓力下，為何有些廠商會順從，有些廠商卻採差

異化，探討其在競爭方面和代理人方面的影響關係，因此本研究主要解釋廠商如何透過機構壓力的影響機制，以回

應他們的企業社會責任之順從還是差異化行為。其中，影響廠商一致性與差異化的機構層次變數包含同儕的企業社

會責任和同儕數量，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則指除了焦點廠商以外，同產業的其他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Cao, Liang and 

Zhan, 2019)；Gong, Yu and Huang (2021)表示同儕數量則指除了焦點廠商以外，同產業的其他廠商數量。廠商層次變

數則包含企業聲譽和績效，企業聲譽是指當該廠商的行為是被社會大眾認可與支持的，則代表該廠商有良好的聲譽；

Fombrun (1996)認為績效是指在特定經營期間內所創造的經濟效益和業績，是衡量一個企業的盈利能力之標準。 

由於過往許多文獻都集中在，僅研究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在機構環境中的影響，DiMaggio (1983)和 Oliver 

(1991)表示卻少有研究廠商在機構環境中，除了傾向於順從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之外，廠商是否會採取不順從

的行為。因此，本文重點探討同產業廠商間在相同的機構環境中，其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存在順從同儕的企業社會責

任行為的同時，卻為何產生與同儕差異化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以及與什麼影響機制有關。所以，本文想要通過納

入中國之企業社會責任情景進行實證分析，用於解釋為何廠商在面對相同的機構環境中，會有截然不同的兩種回應

行為。 

為了更好地了解廠商 CSR之順從與不順從，本文將納入範疇順從性(Scope conformity)及焦點差異化(Emphasis 

differentiation)這兩個 CSR維度的變數作為應變數。Durrand, Granqvist and Tyllström (2017)和 Zhao et al. (2018)表明

通過範疇順從性這一維度，可以將廠商 CSR 報告所涵蓋的不同揭露領域和產業的規範進行比較，以判斷這一報告

的正當性；再者，Zhang, Wang, and Zhou (2020)表明焦點差異化這一維度則表示焦點廠商在每個 CSR領域中的投入

程度，以判斷焦點廠商 CSR相較於同業廠商而言是否具有獨特性。 

本研究目的是透過機構理論觀點探討同儕 CSR和同儕數量這兩者如何影響範疇順從性及焦點差異化，加入廠

商層次變數，檢驗廠商特質如何影響其對機構壓力的回應方式。具體上，本研究將納入企業聲譽和過去績效的調節

作用，探討機構層次變數與廠商的同質與異質性行為之關聯，即進一步研究同儕 CSR和範疇順從性，以及同儕 CSR

和焦點差異化之間的關係是否受到組織聲譽的調節影響；再者，接著探討同儕數量和範疇順從性，以及同儕數量和

焦點差異化之間的關係是否受到績效的調節影響。 

本研究使用國泰安資料庫(China Stock Market Accounting Research; CSMAR)，蒐集中國 A股上市公司一千五

百零一家，2010年到 2021年共十二年的統計數據，總樣本數預計有七千九百二十二個觀察值，來對廠商的一致性

與差異化之企業社會責任行為進行實證分析，來檢驗本研究之假說。 

本研究之寫作結構如下：第二章主要整理與回顧過去和現有文獻的研究，整合宏觀與微觀機構理論，並應用

在企業社會責任上推導出研究假說；第三章闡述本研究的實證分析方法及變數衡量；第四章為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分

析，且檢驗研究假說成立與否；第五章為本研究的討論與結論。 

第四節 預期研究貢獻 

理論上，學術界較少學者研究廠商企業社會責任之順從與差異化的實行研究，再者，往往西方學者多為研究

機構環境中，廠商順從行為的影響機制；本研究將納入廠商差異化之實行，並以補充有關同構環境中競爭方面的影

響機製，以完善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實行上的研究。另一方面，區隔於傳統對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之研究，本研究

結合微觀與宏觀的機構視角探討，為國內外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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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方面，可以通過研究中國上市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將納入企業聲譽和企業績效作為調節變數，加以了

解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務現狀，為中國上市公司提供切實可行的參考價值，以及提供建設性的建議，因此，對企

業的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實務意義。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機構理論 

機構是用於規範和約束人類行為的一種形式，是建立在正當性的基礎上的，是社會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

範圍包含政治制度、法律法規、職業規範、文化和習俗等(Miles, 2012)。機構理論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解釋一個組織

的社會環境是如何產生的，Scott (1995)指出機構環境的核心定義是要為社會提供穩定且有意義的制度和活動，其中

這些制度要有一定的規則性、規範性，且這些活動結構是具有認知性。也就是說機構是任何一個特定組織領域中的

行為準則(Tenbruck and Weber, 1980)。其中，新機構理論學家 Meyer and Rowan (1977)指出現代組織的許多政策、計

劃和程序是由公眾、重要成員的觀點或法律等決定的，然而這是擬定機構規則的一種表現，且對特定組織具有一定

的約束力。Starbuck (1976)指出組織所處的機構規則也許會受到公眾意見的反饋，或者得到法律效力的支持。因此，

Meyer and Rowan (1977)認為若一個機構環境的准則機制是被大眾普遍採用的，且適合組織生存的環境，則這個被

廣泛接受的機構環境對組織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組織通常面對兩種環境類型機制，分別是技術環境和機構環境。Taylor (1914)指出技術環境的組織行為更多地

是追求實現效率最大化，產能最大化為目標，且強調的是效率機制；Zucker (1977)認為機構環境更多地重視組織外

部環境的影響因素，且要求組織應該順從這個環境的機制規範，履行該組織領域中被廣泛接受的法規，機構環境強

調的是正當性機制。 

新機構理論學派的觀點認為結合組織內外部環境，可以更好地了解組織在這個環境中的行為和現象，尤其是

正當性機制的影響(Lepoutre and Valente, 2012)。其中，Scott (2001)學者指出由於機構環境和機構規範體系的限制，

會給組織增加為獲得正當性的壓力和約束。有關獲取正當性的壓力影響，DiMaggio and Powell (1983)認為在機構力

量(Institutional force)的環境中，廠商一般會受到強制性同構、模仿性同構和規範性同構這三種結構力量的影響。再

者，Meyer and Rowan (1977)認為在機構力量的推動之下，組織可以通過順從機構環境的中所被廣泛接受的規範，

以及被組織理所當然地認為的合理認知，正確地利用當中的約束性壓力幫助組織獲得更多資源，所以機構力量對組

織而言也許可以看作為一種履行優勢。因此，Zhao et al. (2017)指出正當性機制在約束組織行為的同時，也可以更好

地幫助組織提高外部聲譽和地位，且促進組織內外部資源的往來。DiMaggio and Powell (1983)指出包括供應商、消

費者、監管機構和其他服務類產業的組織。而且，DiMaggio (1982)強調這些組織成員都是社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組

成部分。 

通常新的組織不會在未被可利用的資源環境下湧現，反之，若是被社會認為是符合正當性的、合法的，則新

的組織就會湧現(Aldrich and Fiol, 1994)。當機構環境對組織施加約束性的壓力時，DiMaggio (1983)認為這是促使組

織同構的力量，因為機構力量會對不同組織施加相同的約束壓力，例如：Deephouse (1999)認為組織必須獲得正當

性才可以在這個機構環境中得以生存；組織行為會隨著時間的加長而變得越來越相似；會促使這些組織在這個機構

環境中用相同的回應方式來表現(Freeman, 1984)。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他們的行為會趨於相同，Zhang, Wang, 

and Zhou (2020)認為他們的組織行為在這個機構環境中的發展過程稱為同構，同構是一種迫使群體中的一單位與其

他擁有相似資源環境的單位之約束過程，是一種體現同質化的過程。再者，Meyer and Rowan (1977)也認為當組織

環境中的機構規範和準則是符合正當性的和被社會認可的事實，就會出現同構的現象，且指出廠商在同構環境中，

順從產業領域之規範，實行相似經營行為以獲取更多的正當性，有助於廠商的生存與發展。因此，DiMaggio and 

Powell (1983)指出同構的過程主要來源於三種結構，分別是強制性同構、模仿性同構和規範性同構，主要受到組織

學習壓力的影響、外部環境壓力的影響以及追求專業化的影響。 

其中，強制性同構(Coercive isomorphism)的壓力一般受法律和政治壓力或限制的影響，同時也來源於對組織環

境的依賴，或是來源於組織環境中，利害關係人所施加的期望和要求而造成，例如：社會文化對組織的期待(DiMag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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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well, 1983)。然而，這種強制性的壓力可以被看作為是由壓迫性和說服性的力量所組成的。DiMaggio and Powell 

(1983)指出在一般情況之下，現代產業的發展都會受到政府的直接監管監控，為了避免減少環境污染，以順應政府

要求，製造商行為應符合環境的法規，而必須採用政府所提出的控制污染技術。組織環境和結構會受到社會或政府

的法律法規影響，Luo, Wang and Zhang (2017)指出應該利用強大的社會系統和政府權威加以對互相依賴的組織進行

管理，以消除無法管控的難題。Meyer and Rowan (1977)表示隨著越來越多組織和國家開始重視內部之規則的機構

化和正當性，偏理性的組織和國家會在社會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因此，組織結構所實行的活動會在一定的範圍領域

內受到影響，其中包含技術技能的限制以及生產限制等約束性要求。例如，Wang and Qian (2011)就有指出由於對企

業社會責任的重視，政府在設定規章制度的同時，且強行要求相關企業必須遵守和執行，所以很多企業不得不選擇

遵守政府所制定的規定，以符合政治上的正當性。由此可見，DiMaggio and Powell (1983)指出在既定範圍內的組織

活動會因為這些約束條件的影響之下，而使得他們的活動行為變得越來越相似，這是形成組織結構之同質化的過程。 

再者，March and Olsen (1976)認為模仿性同構(Mimetic isomorphism)主要來源於組織環境的不確定性，當組織

目標不夠清晰和涉及的技術能力有限時，組織往往會模仿其他組織的行為和作風，以便應對本無法解決的問題。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以往不少文獻強調模仿性同構的壓力是來源於模仿同業的壓力。簡言之，由於廠商面臨

的機構環境是相對模糊的、不確定的時候，為了獲得合乎組織領域所要求的正當性，而更傾向於選擇模仿同業的行

為和做法，以消除為獲得正當性之壓力。 

因此，DiMaggio and Powell (1983)和 Pedersen et al. (2013)認為環境的不確定性是促使管理者模仿成功的同業

之影響因素。Cyert and March (1963)指出模仿其他組織或是同業的解決方法和行為，可以避免產生額外的成本和人

力資源的同時，組織或是同業之間以互相觀摩學習的方式以回應在組織環境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之難題。DiMaggio 

and Powell (1983)認為同業間可以透過員工的流動或貿易交流等方式進行模仿學習，甚至有的公司會在模仿之後加

以創新。Luo, Wang and Zhang (2017)表明企業會根據內部需求和屬性在模仿後加以創新，可以使得企業保持有獨特

的一面，如果被其他同業所認可的，公認是成功的模仿實施行為時，那其他的同業也會跟隨和模仿這個企業的商業

運營行為，用以改善公司內部環境。DiMaggio and Powell (1983)指出組織在尋找模仿學習對象時，更傾向於判斷該

組織是否被視為是公眾所認可，認為其在該組織領域中是具有正當性和代表性的一員，認為這樣的組織才適合當模

仿的榜樣，才值得被模仿。因此，Brouthers, O’ Donnell and Hadjimarcou (2005)和 Haveman (1993)認為模仿對於產業

而言，是一個簡單而有效的方法，模仿成功的同業不僅可以減少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還可以使得企業內部的績

效有更好的提升(Pedersen et al., 2013)。其次，如果在資源豐富性較低的環境之下，利害關係人無法確保獲得資源的

便利性，所以如果企業選擇採取獨特的策略是有一定的風險的(Nason, Bacq and Gras, 2018; Rosenbusch, Rauch and 

Bausch, 2013)。但是，Brouthers, O’ Donnell and Hadjimarcou (2005)和 Deephouse et al. (2017)指出可以通過模仿的方

式滿足產業內利害關係人的期望，同時，也可以從中獲得他們的支持，從而可以降低獲取資源的風險(Fisher, Kotha 

and Lahiri, 2016)。Haunschild and Miner (1997)指出企業可以通過實行模仿其他同業的行為，以便降低做商業決策的

風險。 

最後，DiMaggio and Powell (1983)認為規範性同構(Normative isomorphism)主要指的是社會組織環境中，如何

遵循專業的方式促使職業人員建立一個正當性和一致性的基礎認知，通常強調可以通過專業的教育和培訓的方式，

用以確定專業化的實行標準。Zhao et al. (2017)和 Zhang, Wang, and Zhou (2020)指出規範的正當性是由特定的監管機

構、利害關係人、媒體或者社區的公眾等授予的，決定的。綜上所述，機構壓力是促使組織順從合乎機構環境之規

則，對組織而言起到一個約束性的作用(Frederick, 1960; Golden-Biddle and Germann, 2006)。因此，從宏觀層面而言，

Zhao et al. (2017)認為機構力量對組織追求穩定的經濟發展狀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節 機構環境、組織順從與差異化 

近期機構學者 Zhao et al. (2017)表示，機構環境是營造一個具有法律程序、組織必須符合正當性要求且服從其

規範規則的社會環境。例如，Luo, Wang and Zhang (2017)指出機構理論主要在探討產業組織的發展活動，如何在機

構環境中逐漸相似化地演變。其中，Deephouse (1999)，DiMaggio and Powell (1983)，Zuckerman (2016)和 Zhao et al. 

(2017)指出機構對組織的影響是有一定的約束性的，組織可能在生命周期初期時，組織結構和形態會有所差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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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受到機構機制、法律法規或政治因素的影響，從而迫使組織結構和形態位於相同的機構領域中，隨著時間的推

移，他們的行為就會變得越來越相似，最終趨於同形。 

基於此，大部分機構學者認為由於組織會受到同構壓力的影響，因此他們的行為更多以順從的形式表現。例

如，Hannan and Carroll (1995)和 Strang and Soule (1998)認為當一種行為的做法變得越來越普遍的時候，意味著更多

的人去接受它且模仿它時，這樣的行為就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具有正當性的；DiMaggio and Powell (1983)和 Zhang, 

Wang, and Zhou (2020)指出一般的企業、銀行或是金融機構的策略要與同業相似，大家都要遵守相似的規範和策略，

才可以獲得正當性，以免因偏離利害關係人的偏好或是現有的機構規範，而遭受到監管會的監管、挑戰或是懲罰；

類似地，Fligstein (2002)和 Fiss and Zajac (2004)指出像為企業提供資源或是收益的人，例如：金融分析師、銀行家、

責任投資、責任基金投資和股東等都是希望他們所資助的公司是合法的，具有正當性的，是被大家認可和接受的；

Zhang, Wang, and Zhou (2020)他們提出覺得企業不可以刪除負面的新聞和信息，杜絕做虛假的行為，否則，將會受

到政府或是監管會的監控和懲罰，或是受到公眾的審查，甚至有可能影響企業的正常運營和績效等。再者，現在很

多歐美國家特別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準則，例如：企業社會責任環保的認證，簡單來說，因為客戶採購時需要參考這

些標準，認證過才會願意購買，覺得這樣才符合正當性。因此，Luo, Wang and Zhang (2017)指出企業會在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中披露更多以符合政府所規定的制度之具有正當性的信息，以表示他們對政府的回應。 

Hallett (2010)和 Powell and Colyvas (2008)認為儘管新機構理論對組織行為的趨同現象有很強的解釋，卻在宏

觀層面上飽受爭議。為了回應這些爭議，早期學者指出雖然組織順從機構機制可獲得更多的正當性、提升組織內部

績效以及實現自身穩定發展之旨趣，但由於組織外部環境的變化、組織結構的差異等這些影響因素可能會導致組織

行為不順從的原因(Kraatz and Zajac, 1996; Pedersen and Dobbin, 2006)。     

特別地，Lounsbury (2007)提出並非所有同業廠商會採取相似之行為，同業廠商或是組織會根據其不同的地理

差異而產生競爭，廠商最終會偏離組織同質化之行為；類似的，Deephouse (1999)，Reay, Golden-Biddle and Germann 

(2006)和 Zhao et al. (2017)指出過去的研究發現，由於文化、法規、政策等要素的差異，利害關係人群體之異同會根

據不同的地理位置而影響；Zhao (2005)指出在葡萄酒產業中發現，由於兩國的利益集團之差異而導致政治戰爭，美

國和法國的葡萄酒產業因受其影響，而形成兩個不同的分類系別，也就是美國的葡萄酒之分類主流是根據葡萄品種

而分類，而法國的葡萄酒之分類則按照產地區隔；Lounsbury (2007)指出在基金行業中發現，波士頓和紐約之共同基

金，在管理資金方面的觀點和邏輯是具有明顯的差異。綜上所述，Oliver (1991)從資源依賴視角提出遵循、妥協、

迴避、對抗和操控這五類，由高到低表現組織順從與不順從同構壓力的過程。因此，面對相同的組織壓力時，組織

行為未必受到趨同效應的影響，仍有組織會表現出不同的做法用以回應同構壓力(Raffaelli and Glynn, 2014; Suddaby, 

Viale, and Gendron, 2016; Tolbert, David and Sine, 2011)。 

由於組織自身結構和特徵的差異，近期學者認為在機構環境中，組織競爭性邏輯的影響是在潛移默化地發生

(Maguire, Hardy and Lawrence, 2004; Reay, Golden-Biddle and Germann, 2006)。其中，Marquis and Lounsbury (2007)表

示競爭性機構邏輯是促使組織行為差異化的主要來源。例如，組織會因為追求不同內外部環境的正當性取向而產生

異質性行為(MacLean and Behnam, 2010)。組織為了在機構環境中得到更強的生存能力，也許會採取競爭性邏輯的

方式去爭奪不同主體的正當性，鑒於此，有的學者指出風險投資廠商之組織結構的設計會因為追求不同主體的正當

性而產生差異(Souitaris, Zerbinati and Liu, 2012)。Anafinova (2020)認為組織在機構競爭的環境之下，會促使企業更

加重視對正當性的追求，以及對企業聲譽的追求。 

另一方面，除了追求主體的正當性取向不同而激發組織內部競爭之餘，組織間的技術、資源等差異也有可能

是導致組織行為差異化的因素。有學者指出技術異質性包含技術的類型、特徵和功能之差異等，廠商之技術能力是

用以在競爭市場中，建立其競爭優勢和競爭地位之特征(Sampson, 2007)。因此，廠商通常透過技術異質性而激發競

爭，促使同儕追求一致的目標，還可以提高新創企業的績效，以及促使競爭聯盟的多元創新發展(Rodan and Galunic, 

2004)。 

終上所述，雖然競爭性邏輯在機構環境中非占主導地位，不過 Battilana (2006)強調通常非主導競爭邏輯是在

不具備任何高低地位之廠商或廠商勢力的情況下發生的，最終廠商會以其主觀邏輯和回應方式來實現商業目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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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行動者會以異質性的行為表現。因此，有的學者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回應機構環境中廠商之差異化行為則可

能被競爭性機構邏輯的變革所取代(Reay, Golden-Biddle and Germann, 2006)；而且 Brown (1998)認為組織可通過競

爭性機構邏輯獲得正當性，是進入市場必不可少之因素。 

由此可見，機構環境的多元性以及各組織特征的差異這兩個要素的影響是造成組織行為差異化的來源。據此，

早期宏觀機構學者比較關注機構層次的力量如何促使廠商同形，例如 Fligstein (1985)和 Tolbert and Zucker (1983)指

出宏觀層面的機構理論過於強調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即認為組織趨同現象是一成不變的。相較之下，

DiMaggio (1988)和 Bitektine (2011)認為宏觀層面的解釋缺乏對組織自身行为及其複雜性的考量；類似的，如果針對

組織其模仿行為的背後動機作為探究，Heugens and Lander (2009)表示則無法判斷其是基於同構力量的壓力還是理

性力量的作為。近期代理(Agency)學者 Tina, Goodstein and Richard (2002)認為這一趨同結論也忽略了機構環境的潛

在變化，且認為組織同構現象是組織走向分裂的跳板而已，同構不能代表組織行為之最終的演變結果；Hoffman 

(1999)和 Washington and Ventresca (2004)強調組織同質化之社會結構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組織領域中的行為皆為如此，

且有可能是促成組織成員走向分裂，或構成組織變革機制的一種驅動力。特別地，DiMaggio (1988)強調當組織面對

既存的強制性社會規範時，愈強的同構力量則愈是會增加組織異質化行為的出現。再者，有的學者則指出持續性的

機構化現象置於組織領域中，無疑是引發組織變革的內生性壓力(Schneiberg, 2005)。因此，Heugens and Lander (2009)

認為組織機構化的增加是導致組織成員不合群和組織變革的根源。 

近期 Barney and Felin (2013)認為如果組織並非總是順從同業行為或追求與之一致性的行為，則為了探究組織

行為之順從與不順從，需從組織理性和非理性選擇視角入手。類似地，根據個體層面(individual-level)觀點，有的學

者則表示廠商行為之順從與不順從是基於其理性與非理性的判斷所為之(Gravetti, 2012)。鑒於此，從微觀層面而言，

Powell and Colyvas (2008)和 Felin, Foss and Ployhart (2015)認為納入組織中的個體作為研究其非理性力量的判斷是一

個重點考量，其中包括個體的認知偏差、情感等。特別地，近期不少學者認為個體的認知偏差與外部機構環境有很

大的相關性，Berger and Luckmann (1967)認為微觀機構層面中的認知性維度是在強調個體在社會群體中該如何看待

同儕、理解彼此的主觀行為做出了解釋。其中，Felin and Zenger (2011)和 King, Felin and Whetten (2010)指出機構環

境是塑造組織結構的主要載體，組織中的個體有可能會受到不同觀念的文化衝擊而產生認知上的偏差，進而驅使組

織在各自環境中表現不同的行為；類似地，Binder (2007)和 Hallett (2014)認為機構環境中每個體可以結合他們自身

背景和獨特的經歷擬定適合他們的規則；同樣地，Fine and Hallett (2014)的研究表明認知能力在解釋演員或表演者

如何受到外部機構的影響而最終觸發其自身行為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Hallett (2010)認為組織不順從

的原因與個體的認知性維度有一定的關聯。 

因此，Emirbayer and Mische (1998)就指出雖然組織中的個體都承受著相同的機構壓力，但他們可以透過自身

習慣和判斷，對環境中所認知到的問題做出不同的回應。同樣地，DiMaggio (1988)也認為他們可以通過自身的行動

能力建構新的機構機制，或是對已有的機構機制加以變革。機構變革的行動能力一般體現在機構創業的願景、組織

資源的調動、機制結構的設計等方面(Dorado, 2013)。所以，組織可以利用其資源，以不同的回應機制維繫新的機構，

使其產生外部性和客觀性的影響，進而被組織領域中的成員接受並廣泛用之，發展成為一個象徵性的機構機制

(Zucker, 1988; Lawrence, Suddaby and Leca, 2009)。 

第三節 企業社會責任之組織順從與差異化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指從事的商業活動在考慮所有利害關係人利益的前提之下，最

重要的是考慮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績效的影響(Aguinis and Glavas, 2012)。近幾年來，由於反覆出現瀕臨經濟危機、

環境災難以及對企業造成負面新聞的現象，企業社會責任變得越來越重要了(Carroll, 2021)，為此，也吸引了許多學

者開始關注企業社會責任，使得企業社會責任成為學界新興的研究議題；然而不僅止於學界，在企業界企業社會責

任也是產業的新趨勢，過往企業的目標在於提高獲利，從資本市場中賺取、創造更多的利益，然而，近年來由於思

維的轉變，使得企業也開始投入企業社會責任，對環境、社會、永續發展，扮演更正向積極的角色。 

現代企業社會責任大多以利害關係人理論視角為主，認為企業不能一味地考慮為股東謀取最大的利益，除了

為企業賺取更多的利潤，同時亦要兼顧對利害關係人的影響，其中包括員工、客戶、供應商、社區和政府等(Donal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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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avis, 1991)，且強調企業社會責任中道德和倫理層面(Donaldson and Preston, 1995)。企業的發展會受到利害關

係人的行為影響，即便如此，也要遵守社會的基本法規，如提倡綠色金融、關心社會的福祉、環境的保護等。Hart 

(1995)指出從環境資源的視角而言，環境社會責任可以為企業構成一種資源或能力，從而帶來持續的競爭優勢。

McWilliams, Van Fleet and Cory (2002)認為得到政治策略支持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對創造可持續的資源競爭優勢

是極為有利的。所以，企業作為社會經濟體系的基本單位，是社會經濟中的重要組成成分，企業擁有較多的社會資

源，例如，資金、人才、技術，與一般的個人有資源上的差距。因此，由企業來積極參與社會的公共事務，所花費

成本較低，並且可以加強企業在社會中的形象，讓企業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可以有效地加成，以獲取更多業務及利益。 

而關於社會企業責任的定義，學者 Carroll在 1991年提出「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Carroll Pyramid of CSR)觀

念。其中，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為，經濟、法律、倫理、慈善的四個層次，以下將為其簡要說明。其中位於社會責任

金字塔的最底層的是經濟責任(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顧名思義，希望所有的商業行為活動在盈利之餘，也會帶

動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位於社會責任金字塔第二層的是法律責任(legal responsibilities)，因為企業的商業行為活動

需要在合法合規的範圍內進行，遵守社會責任的法律法規，例如：環保法、勞動法等法規，才可以在社會及政府的

可接受範圍內盈利；位於法律責任的上一層是倫理責任(ethical responsibilities)，社會要求企業在盈利的同時，需避

免做損害到利害關係人之相關行為活動，且在遵守法律法規之餘，其所有商業活動需做到公開透明的，避免非公平

和不正確的事情發生；位於社會責任金字塔的最頂層是慈善責任(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ies)，意思是企業的所有

商業行為活動會受到大眾的關注，在社會上樹立一個好的企業榜樣、標榜的公民形象，以回饋社會。 

 
圖 2-1 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 

資料來源：來源於 Carroll (1991) 

其中，Zhang, Wang, and Zhou (2020)指出現有許多企業在遵循產業之企業社會責任規範的同時，也可以利用企

業社會責任之差異化活動來創造競爭優勢，使得與競爭對手區隔開來，而且他們還發現有不少學者想了解如何在遵

循產業的企業社會責任之規範與企業社會責任之差異化活動之間取得平衡。Skandera, McKenny and Combs (2022)等

學者利用機構理論，用以解釋每個環境維度的不確定性，探討如何使得管理者有效地平衡規範性的企業社會責任與

企業社會責任之差異性，並提出企業可能會從實行最適合的企業社會責任中獲益最大。Zhang, Wang, and Zhou (2020)

等學者針對 2008-2014年間中國上市公司，利用範疇順從性和焦點差異化加以探討，表明不同維度的企業社會責任

活動對證券分析師的評估具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在機構環境中會有順從與不順從的呈現

方式。 

一方面，近期學者認為廠商一般會採取順從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Scott (2001)學者指出當這些行為被社

會廣泛認可和符合獲得正當性的準則後，就會有越來越多同業廠商模仿彼此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且在既存產業環

境中產生趨同現象。再者，考慮到利害關係人的期望，以及廠商也可以從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中獲益的原因，不少學

者指出廠商認為有必要保留機構化的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行結構、流程、以及保留順從機構規範性和正當性的員工 

(Marquis and Qian, 2014; McWilliams, Siegel, and Wright, 2006; Zbaracki, 1998)。 

另一方面，過去文獻表明許多廠商以內部利潤為主要導向，認為股東利益是至高無上的(Friedman 1970;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然而，Zhao et al. (2017)強調機構環境是多元的、復雜多變的，其涉及的群體包括利害關係人、

社區、政府等這些都是具有多樣性的。不同類型的利害關係人之訴求即有可能是相互兼容的，也有可能是相互衝突

的。例如，Pontikes (2012)學者認為可以把利害關係人分成兩類，分別是保守型，即指消費者偏多，比較喜歡追求清

晰的東西，其次是風險型，一般指風險投資者，比較喜歡追求新穎的東西；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對於新創企業之研究

中，投資者對其評估也會存在頗大差異，其中取決於他們的專業背景(Franke et al., 2006)、個人價值觀(Matusik, George, 

736



and Heeley, 2008)以及認知風格(Murnieks et al., 2011)；近期不少學者從廠商的微觀視角提出，利害關係人才是企業

最優先考慮的，且企業內部所投入的時間和資源用以解決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活動是合理的管理行為(Freeman 1984; 

Phillips, Freeman and Wicks, 2003; Freeman, Martin and Parmar, 2007)。鑒於此，有的學者指出企業社會責任可用以回

應政府、社會、顧客、員工等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期望(Husted and Allen, 2006; Sethi, 2003)。因此，與過去以股東為導

向之概念相比，現代廠商更廣泛地、更願意地接受以利害關係人為主要導向之概念(Greenwood and van Buren 2010)。

Deephouse (1999)，Reay, Golden-Biddle and Germann(2006)和 Zhao et al. (2017)指出作為企業的管理者，需要妥善處

理和利害關係人之關係，且清楚地了解其利害關係人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以便理解他們為何會因為這些因素而產

生異質性行為。 

第四節 機構環境、組織特性及企業社會責任之組織順從與差異化 

環境之不確定性是相對靜態的、不可預測的，且會給廠商帶來限制與壓力。最近有學者認為，當組織面臨的

環境是高度不確定、模糊的時候，為了獲得正當性，以及規避失敗的風險出現，他們的商業活動和結構就會比較傾

向於模仿其他同業的行為(March and Olsen, 1976)。過去不同領域的學者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是呈現企業道德的

一種形式，因此企業會模仿同儕之慈善活動，即借由積極參與慈善機構來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義務，以回饋社會

(Galaskiewicz and Burt, 1991; Wang and Qian, 2011)。Zhang, Wang, and Zhou (2020)指出當企業在順從機構環境之下，

通過模仿企業社會責任之活動，企業不僅可以獲得正當性和一致性，而且還會從分析師等利害關係人中獲得積極的

評估。這對聲譽較高的企業而言較為有利的，其中，Deephouse and Suchman (2008)表示公司聲譽的好壞是具有一定

的影響力的，擁有良好聲譽的公司可以為企業吸引更多的外部資源，引入更多資金投資。類似地，DiMaggio and 

Powell (1983)認為聲譽對更高水平的教育市場之影響是增加的。因此本文得出以下推論，研究架構圖如下，其中範

疇順從性與焦點差異化為依變量，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和同儕數量為自變量，企業聲譽與企業績效為調節變量，並

提出假說 H1至 H4。 

 

圖 2-2 研究架構圖 

在機構壓力的推動之下，各產業都積極遵守企業社會責任規範，同儕業者也投身於實行企業社會責任，因此，

為了取得正當性，企業也會跟從同儕業者的做法，選擇順從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故推出假說 H1a: 

H1a: 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範疇順從性呈正向相關的關係。 

    但是當企業具有高度的企業聲譽時，則代表這家企業在該機構環境中具有足夠的正當性。因此，該企業

對於獲取正當性的需求沒有那麼強，那就不太會需要企業聲譽作為緩衝機製來獲取更多的正當性。所以，在企業聲

譽較高的情況下，雖然機構壓力很強，但是企業本身具備足夠的正當性時，就未必選擇順從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

也就是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範疇順從性的正向關係會比較弱；反之，對不具聲譽的企業而言，為了取得正當

性才得以在該環境生存，更多地便會選擇模仿同儕的做法，順從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且企業聲譽在為企業獲

取正當性中起到調節作用，故推出假說 H1b： 

H1b: 企業聲譽可以調節同儕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範疇順從性正向關係：較具聲譽的企業兩者的正向關係較弱；

較不具聲譽的企業兩者的正向關係更強。 

再者，因為受到機構壓力的影響，為了獲得正當性，廠商也會跟隨同儕做企業社會責任，則選擇不順從企業

社會責任的做法較少，因此，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與焦點差異化呈負相關係，故推出假說 H2a: 

H2a: 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與焦點差異化呈負向相關的關係。 

實際上，本身具備較高正當性的企業，會更加重視企業的聲譽。在面對不同利害關係者的期望，以及社會與

政府的機構機制時，他們會更希望聲譽較好的企業積極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活動，以滿足他們的要求。因此，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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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譽的企業為了順應不同利害關係者、社會和政府等要求，則選擇順從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所以，當企業具

有較高的聲譽時，企業比較不會需要聲譽來調節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與焦點差異化之間的關係；反之，對於較不具

聲譽的企業而言，獲取正當性的壓力與難度較大，因此企業更多地選擇不順從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以區隔於同儕

的企業社會責任，故推出假說 H2b： 

H2b：企業聲譽可以調節同儕企業社會責任與焦點差異化之負向關係：較具聲譽的企業兩者的負向關係較弱；

較不具聲譽的企業兩者的負向關係更強。 

但當面臨企業社會責任水準較低的同儕時，廠商有可能不太願意以模仿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之行為活動為主，

會更傾向於追求與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之差異。Marquis and Lounsbury (2007)認為擁有獨特的資源和能力才是滿足

利害關係人的重要因素。近期學者認為實行與同儕不同的企業社會責任才可以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 (Deephouse, 

1999; Durand and Calori, 2006; Luo and Bhattacharya, 2006)。因此，企業可以通過開發內部專有技術，或企業獨有的

資源和能力建立其競爭優勢，進而提高績效(Branco and Rodrigues, 2006)。類似的，Flammer (2015)和 Zhang, Wang, 

and Zhou (2020)研究發現企業可以通過實行以區別於同儕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來獲得競爭優勢，且滿足利害關係人

的期待和創造同儕無法複製的商業價值，可以為廠商吸引評價更好的分析師，有助於提高內部財務績效。 

當產業處於多重市場的情景之下，廠商間的共同性較高(Chen, 1996)，同儕的資訊傳遞速度也會隨著他們的觀

察能力的提升而變快(Lilly and Walters, 1997)。DiMaggio and Powell (1983)提出在創新採用的前期，廠商為了提升營

運效率，會在競爭者較少時採用新科技加以創新。但長期而言，廠商自然會透過模仿彼此的行為而擴散新創科技的

做法，最後會被越來越多的同儕接受，認為模仿該做法才可以獲得更多的正當性。所以，焦點廠商可以在競爭者之

產品、技術等資源匱乏，以及實踐獨特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以較快的速度在競爭市場中呈現新的產品，以贏得競

爭優勢和地位。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同業廠商做得越來越規範化之後，會成為眾多同業模仿者的榜樣，廠商希

望透過競爭性同構而成為最值得被模仿的一員(Leggat, 2012; Offermann and Basford, 2013; Therious and Chatzoglou, 

2014)。 

Hannan and Freeman (1977)認為競爭性同構的特徵是，廠商在競爭市場中，利用利基市場的機會，選擇適當的

利基時機進入市場，所以，學者認為同構競爭領域與開放競爭存在一定的關聯。Aldrich (1979)認為在組織競爭環境

中，廠商不僅是為了資源和顧客的爭奪，且廠商還希望擁有更好的經濟發展，因此也會為了政治權利和獲取合理的

正當性而競爭。所以，廠商為了提升績效，會模仿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此同時，在越開放的競爭市場時，

會越模仿彼此的最佳實務。 

企業在面對機構環境的不確定性時，為了使工作變得更有效率，則通常選擇模仿高績效之同儕業者，以獲得

更多的競爭能力和提升工作效率。所以，當同儕業者的數量越多，企業的競爭壓力就會變得越強。為了要與同儕的

績效有所差別，企業更多地選擇不順從，故推出假說 H3a： 

H3a: 同儕數量與企業範疇順從性呈負向相關的關係。 

其次，企業根據自己的情況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若順應社會的要求，則企業應呈現較高的順從性。所以，當

企業績效較好的時候，就代表產業中企業面對的競爭壓力沒那麼強，在該環境中所感受到的威脅性亦不強，因此在

企業追求順從性中，績效調節的需求則減少。反之，對績效沒那麼高的企業而言，他們在該環境中的感受性與競爭

性則更強，則更需要績效來取得競爭優勢，以應對眾多的同儕，於是推出假說 H3b： 

H3b: 企業績效可以調節同儕數量與企業範疇順從性負向關係：績效較好的企業兩者的負向關係較弱；績效較

差的企業兩者的負向關係更強。 

再者，當同儕數量變得愈多時，則代表企業面臨更多的競爭壓力，因此企業為了贏取比同儕更多的績效，企

業會選擇實行差異化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以獲得競爭優勢，故推出假說 H4a： 

H4a: 同儕數量與焦點差異化呈正向相關的關係。 

具有高績效的企業在機構環境中，也就是較不會有追求正當性的壓力，因此無需與同儕履行相同的企業社會

責任活動。所以，當同儕數量增多時，則面臨的競爭變得更強，對於績效較強的企業而言，則更關注企業符合正當

性之標準與否，否則無法在該環境中得以生存，因此較不具績效的企業則更多地選擇模仿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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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企業為了維持其競爭地位與優勢，企業更多地選擇與同儕有所差異的行為，以獲得競爭資源與優勢，突顯企

業本身的獨特性，以及贏得同儕的青睞，因此企業想要表現出更高的績效以實現這一目標，故推出假說 H4b: 

H4b: 企業績效可以調節同儕數量與焦點差異化正向關係：較具績效的企業兩者的正向關係較弱；較不具績效

的企業兩者的正向關係更強。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實證情境 

傳統中國企業認為企業的存在在於最大化股東價值，也就是追求利潤為優先。然而數十年來，企業社會責任

逐漸受到重視，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所以在相同的機構環境中，當同業廠商間都做相同的企業社

會責任行為時，考慮到顧客、消費者、大眾等利害關係人的期望，個別廠商會因其受到這些機構壓力的影響，而不

得不順從同儕之企業社會責任。從只是做慈善活動來獲取消費者的認同，進階到與企業核心能力相輔相成，成為企

業文化的一部分。而由中國公司法的演進，更可以看出其趨勢，在舊公司法中，並無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依據，使

得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並無法規的強力背書，僅依靠個別企業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為之。然而在 2006年 1月

公布之新公司法，給予了公司盡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依據，修訂公司法第 5條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

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為企業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提供了法律依據，將其明文化，也說明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進入新時代。 

有不少研究關於廠商企業社會責任永續發展的相關議題，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涉及社會與廠商層次的多個面

向，其中包含環境、社區、消費者等利害關係人，廠商所涉及的產業領域不同，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行程度以及

接受程度也會有所不同。 

廠商的運營發展不僅會受到利害關係人之約束，還會備受社會與公眾的關注，因此，廠商在現今社會中，除

了要符合利害關係人之期望，但也要追求「永續」、「節能減碳」等與社會企業責任相關的價值。因此，為了讓讀者

更清楚地了解，廠商在面對機構壓力的情況之下，會采取順從還是差異之發展機制。本文基於機構力量的壓力進而

對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進行研究，以探討廠商在受到機構壓力的情況之下，是傾向於順從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還

是與之差異的。 

第二節 研究樣本與資料蒐集流程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將選取中國 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本文樣本資料將蒐集 2010年至 2021年的中國上市公司的追

蹤數據，預計超過一千五百零一家。所以，一共為十二年的總樣本數量，總樣本數量為七千九百二十二個樣本。 

二、蒐集流程 

本研究樣本資料之蒐集來源，除了企業聲譽是來自財富雜志(Fortune)之外，範疇順從性、焦點差異化、同儕的

企業社會責任、同儕數量和企業績效變數數據，主要源自於國泰安資料庫(CSMAR)中的企業社會責任模組，選取

2010年至 2021年的企業社會責任數據, 其中包含股東權益保護、債權人權益保護、職工權益保護、供應商權益保

護、客戶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公共關係和社會公益事業、社會責任制度建設及改善措施和安全

產品內容九個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披露事項，然後將獲取的數據加以整理。 

第三節 研究變數之定義與衡量 

一、依變數 

本研究之依變數分別為範疇順從性和焦點差異化。 

（一）範疇順從性 

Zhang, Wang, and Zhou (2020)指出企業社會責任之範疇順從性的定義為，焦點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與既定

的企業社會責任（即同一廠商與既定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規章）之範圍的相似程度，主要表明廠商的企業社會責

任之範疇變化。因此，廠商若表現超出符合已既定的企業社會責任之範圍實踐，則廠商行為趨於更高的一致性。 

本研究參考 Zhang, Wang, and Zhou (2020)學者的衡量方法，將企業社會責任範疇順從性作為九個披露事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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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事項的虛擬變數，和每個披露事項上期的特征向量中心得分之和，且表明分數越高，代表有更好的範疇順從性。

計算公式如下： 
                                        𝑆𝑐𝑜𝑝𝑒 𝐶𝑜𝑛𝑓𝑜𝑟𝑚𝑖𝑡𝑦𝑡 = ∑ 𝐶𝐸𝑁𝑖(𝑡−1)𝐶𝑆𝑅𝑖𝑡

9
𝑖=1                       

（1） 

其中，𝐶𝐸𝑁𝑖𝑡指的是在披露事項(issue field)𝑖在時間 t中的特徵向量中心性，𝐶𝐸𝑁𝑖𝑡是指在披露事项𝑖在時間 t

中是否包含在廠商的報告中（是=1，不是=0）。因此，披露事項的數量和這些事項的特征向量中心性是決定範疇順

從性數值的重要組合。 

（二）焦點差異化 

Zhang, Wang, and Zhou (2020)指出焦點差異化被定義為，強調與同一產業的其他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相比

較，個別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與之偏離的程度。 

藉由 Deephouse (1999)文獻研究中提供的策略偏差之衡量焦點差異的概念，Zhang, Wang, and Zhou (2020)認為

比較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最重要的是要按廠商規範化衡量標準，以便將個別廠商與其他同產業的廠商進行比較。本

研究參考 Zhang, Wang, and Zhou (2020)學者的衡量方法，計算廠商的焦點(emphasis)和產業平均焦點之間的差異，

然後使用每個披露事項的特徵向量中心度對這些差異的絕對值進行加權。其中，九個企業社會責任披露事項的加權

差異的總和被視為衡量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焦點差異化的指標，且表明分數越低則代表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具

有較小的獨特性，反之，分數越高則代表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具有較大的獨特性。計算公式如下： 

                   𝐸𝑚𝑝ℎ𝑎𝑠𝑖𝑠 𝐷𝑖𝑓𝑓𝑒𝑟𝑒𝑛𝑡𝑖𝑎𝑡𝑖𝑜𝑛𝑡 = ∑ |𝐴𝐸𝑖𝑡 − 𝐹𝐸𝑖𝑡|𝐶𝐸𝑁𝑖(𝑡−1)
9
𝑖=1                     

(2) 

其中，𝐴𝐸𝑖𝑡是指在披露事項𝑖在時間 t中的產業平均，𝐹𝐸𝑖𝑡是指在披露事項𝑖在時間 t中，在特定的 CSR中企

業投入金額的百分比，即𝐴𝐸𝑖𝑡是𝐹𝐸𝑖𝑡的平均, 𝐶𝐸𝑁𝑖𝑡是指在披露事項𝑖在時間 t中的特徵向量中心性。 

二、自變數 

本研究的自變數分別為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Peers’ CSR)和同儕數量。 

（一）同儕的順從程度(Peers’ conformity) 

根據以往文獻得知，Gao and Hafsi (2015)認為同儕的企業社會責任之衡量，是由同一產業的企業社會責任的總

平均值來表示，Pan et al. (2020)和 Zhang, Wang, and Zhou (2020)等學者研究指出，通常使用廠商產業的平均值，作

為計算企業社會責任的一致性和差異化。因此，本文參考 Long and Zhang (2020)的衡量方法，用範疇順從性之平均

值作為衡量同儕的順從程度。 

（二）同儕數量(Peers’ number) 

同儕數量是指同產業的同儕廠商數量。本文參考 Gong, Yu and Huang (2021)的衡量方法，用同產業的廠商數量

來衡量。其中，同產業的同儕數量越多就代表競爭壓力越大，企業越需要提升內部競爭力與效率。 

三、調節變數 

(一)企業聲譽(Corporate reputation) 

Barnett and Pollock (2012), Doh et al (2010)和 Fombrun (1996)指出企業聲譽是被視為一種無形的資產或資源，

表示企業聲譽包括利害關係人、股東和執行長(CEO)在內，且認為企業聲譽是被視為如何根據他們的期望去看待其

廠商行為。類似地，Barnett and Pollock (2012), Deephouse and Carter (2005), Fombrun (1996), Jackson and Deeg (2008)

和 Redding (2005)表示企業聲譽是代表著利害關係人對廠商行為的一個評價方式，利害關係人會透過他們的期望針

對兩兩廠商進行對比，所以，廠商行為會受到利害關係人之期望和評價的影響。 

本文參考 Shen, Wang and Wan (2011)的衡量方法，具體來源於財富雜誌的評選機制，由於財富雜誌是被視為中

國最具有公信力和權威代表的評選機構，會通過網路向三萬八千名左右的中國企業管理者發放問卷，用以每年評選

「最受讚賞的中國公司」獎項，其中包括「管理質量」、「產品/服務質量」、「創新能力」「長期投資的價值」、「財務

狀況」、「吸引及保留人才的能力」、「社會責任」、「資產的合理使用」、「全球化運營的有效性」這九項評分指標對候

選企業進行打分，且每位受訪者會填寫兩部分的調查問卷，其一是根據受訪者所在的產業，為同儕候選企業進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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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綜合得分最高的前五名得以進入排行榜；其二是不分產業為所有候選企業打分，選出心中最為推崇的企業，綜

合得分為 2010年最高的前二十五名和 2011-2021年最高的前五十名企業得以進入「最受讚賞的中國公司」排行榜，

以上受訪者皆不能為所在企業打分。通過公開透明的評分方式，選出每年度具有「最受讚賞的中國公司」的廠商，

是研究者用以衡量企業聲譽的參考方法，且透過財富雜誌的評選機制可降低主觀性認知的評比偏誤。其中，有上排

行榜的企業取值為 1，沒有上排行榜的企業取值為 0。 

（二）績效(Performance) 

常用於衡量廠商績效的指標有 Tobin Q、淨利潤值、資產增長率等衡量財務績效指標。根據 Barnett, Greve and 

Park (1994), Mehra (1996)和 Binder and Reger (1992)學者指出資產報酬率(ROA)是作為衡量銀行績效的常用方法，也

是用於衡量績效的主流方法。因此，藉由眾多學者的參考文獻中採用資產報酬率，本文參考 Gilbert (1984)的衡量績

效方法，選用資產報酬率(ROA)作為研究本文的廠商績效。 

四、控制變數 

本研究选用廠商規模(Firm size)、廠商年齡(Firm age)、財務槓桿率(Financial  leverage)、財務寬鬆(Financial 

slack)、獨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s)、研發支出強度(R&D intensity) 作為控制變數。其中， 

本研究選取廠商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作為廠商規模的衡量。Brammer and Millington (2006)表示較大規模的廠商

會從事更多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因為他們有比較豐富的資源，所以可以在參與 CSR活動中收益更多。 

根據 Gong, Yu and Huang (2021)的衡量方法，指出可採用廠商成立以來的年份作為衡量廠商年齡，故本文採用

之。其中，Duanmu, Bu and Pittman (2018)認為廠商年齡往往與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呈現負相關。 

Mcguire, Sundgren and Schneeweis (1988)指出財務槓桿率是代表資產結構的風險率，較高槓桿率對企業社會責

任水準較低的廠商而言比較有利，故本文採用財務槓桿率作為控制變數。 

Kim, Kim and Lee (2008)指出財務寬鬆為提供廠商於財務決策上可獲得更多的選擇權和自主權，且廠商可以實

行更多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故本文參考 Gong, Yu and Huang (2021)的衡量方法，運用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計算得

出財務寬鬆，作為本研究的一個控制變數。 

Walls, Berrone and Phan (2012)認為獨立董事會受到社會和環境問題的關注，所以他們會希望增加實行企業社

會責任的活動。本文採用獨立董事人數除以董事會董事總數來衡量。 

McWilliams and Siegel (2000)認為研發支出強度的支出會減少用於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所以有必要衡量

在其中。本研究參考 Zhou, Gao and Zhao (2017)學者的衡量方法，以研發總支出除以總銷售額來衡量。 

第四節 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 model; FEM)，針對蒐集的追蹤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來檢驗本文假設，有助

於控制變數之間會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為了確認是否適用於固定效應模型，本文首先使用 Hausman test來檢驗，

結果得出 p值小於 0.05，則拒絕原假設，因此本文符合選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再者，本文選用簡單

斜率分析(simple slope test)的方法檢驗回歸結果顯著的調節變數是否符合預期假說。本研究利用 Stata 16 軟體對收

集的追蹤資料進行估計。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敘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表 4-1 是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性分析表，由於不是每個公司每年都有披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故樣本數只

有 5983個；同儕的順從程度和範疇順從性的平均值都是 2.58，鑒於本文只保留有披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公司，

因此得知同儕業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順從性較高，說明他們都有積極參與 CSR 活動。再者，除了同儕的順從

程度與範疇順從性的相關係數為 0.48外，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係數均小於 0.4，同時，為避免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

本文選用變異膨脹因子(VIF;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檢驗，結果得出 VIF值最大為 1.19，均小於 2，故沒有多重共

線性的疑慮。 

  

741



表 4-1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性分析 

 
註 1：n=7922; *** p≤ 0.01, ** p≤ 0.05, * p≤ 0.1。 

註 2：Financial slack之單位為 106人民幣 

第二節 假說檢驗 

本節先分析同儕的順從程度和同儕數量對範疇順從性的影響，假說 H1a闡明同儕的順從程度和企業範疇順從

性有正向相關的關係，假說 H3a 則表明同儕數量和企業範疇順從性有負向相關的關係，表 4-2 包含 Model 1 到

Model5的迴歸結果，是對範疇順從性迴歸結果之整理表。其中，Model 1包含所有控制變量，Model 2加入同儕的

順從程度和同儕數量這兩自變數，Model 3包含控制變數、企業聲譽以及其與同儕的順從程度之交互項，Model 4包

含控制變數、績效以及其與同儕數量之交互項，Model 5是放所有變數進行迴歸，分別用以檢驗假說 H1a和 H3a。

Model 2中同儕的順從程度係數為正，且具統計之顯著性(β= 0.14, p < 0.001)，回歸結果表明支持假說 H1a，與本文

預期一致。再者，Model 2中同儕數量的係數為負值，且具統計之顯著性(β= -0.02, p < 0.1)，回歸結果表明支持假

說 H3a，符合研究預期。 

然後，Model 3和Model 4再加入廠商層次的調節變量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得出，同儕的順從程度對範疇順

從性之正向影響是具統計之顯著性(β= 0.14, p < 0.001)，然而，同儕的順從程度與企業聲譽的交互回歸係數為正值

但不顯著(β= 0.00, p > 0.1)，且企業聲譽對範疇順從性之影響也不顯著，說明企業聲譽對範疇順從性不產生直接影

響，在同儕的順從程度和企業範疇順從性之正向關係中不具有調節作用。再者，同儕數量和範疇順從性的回歸係數

的確為負向顯著(β= -0.05, p < 0.001)，但是同儕數量與績效的交互項之回歸係數為負值但不顯著(β= -0.00, p > 0.1)，

且績效對範疇順從性之影響也不顯著，因此說明企業績效對範疇順從性也不產生直接影響，在同儕數量與企業範疇

順從性之負向關係中不具有調節作用，故不支持假說 H1b和 H3b。 

表 4-2固定效果模型的回歸結果（依變數:範疇順從性） 

 
註：n=5983;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括號中的數值為 t值。 

表 4-3是包含Model 6到Model 10的迴歸結果，是對焦點差異化迴歸結果之整理表。其中，Model 6包含所有

控制變數，Model 7 加入同儕的順從程度和同儕數量這兩自變數，Model 8 包含控制變數、企業聲譽以及其與同儕

的順從程度之交互項，Model 9包含控制變數、績效以及其與同儕數量之交互項，分別用以檢驗假說 H2a和 H4a。

Model 7中同儕的順從程度係數為負，且具統計之顯著性(β= 0.07, p < 0.001)，說明同儕的順從程度與焦點差異化

之影響具有負向關係，因此回歸結果表明支持假說 H2a，符合理論預期。再者，Model7中同儕數量的係數為正值，

但是不顯著的(β= 0.01, p > 0.1)，說明同儕數量與焦點差異化的正向關係不明顯，回歸結果表明不支持假說 H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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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固定效果模型的回歸結果（依變數:焦點差異化） 

 

註：n=5983;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括號中的數值為 t值。 

再者，Model 8是加入企業聲譽作為調節變量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得出，同儕的順從程度的確對焦點差異化

之負向影響具統計之顯著性(β= 0.06, p < 0.001)，雖然企業聲譽對焦點差異化之影響回歸係數為 0.00，表示企業聲

譽對焦點差異化無直接影響，但是同儕的順從程度與企業聲譽的交互回歸係數為負值且顯著(β= 0.00, p < 0.001)，

說明企業聲譽在同儕的順從程度與焦點差異化之負向關係中具有調節作用，回歸結果表明符合研究預期，因此支持

假說 H2b。 

 
圖 4-1企業聲譽對同儕的順從程度與焦點差異化的調節作用 

圖 4-1說明企業聲譽對同儕的順從程度與焦點差異化的調節作用。圖 4-1顯示與較不具聲譽的企業相比，較具

聲譽的企業更有可能受到同儕的順從程度影響，但此結果和本文預期相反。本文採用簡單斜率分析(simple slope test)

檢驗同儕的順從程度與焦點差異化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較具聲譽的企業係數是負值且顯著(β= -0.07, p < 0.001)，

較不具聲譽的企業係數也是為負值且顯著(β= -0.06, p < 0.001)，故得知企業聲譽的高與低都會對同儕的順從程度與

焦點差異化之間產生負向影響，但對聲譽較高的企業，同儕的順從程度對焦點差異化之影響更大。 

表 4-3 中 Model 9 是加入績效作為調節變量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得出，雖然同儕數量對焦點差異化之正向

影響不具統計之顯著性(β= 0.03, p > 0.1)，表示企業績效對焦點差異化之正向關係無直接影響，但是同儕數量與企

業績效之交互項回歸係數為負向，且具統計之顯著性(β= -0.03, p < 0.05)，說明企業績效在同儕數量與焦點差異化

之負向關係中具有調節作用，與本文預期一致，因此支持 H4b。 

 
圖 4-2績效對同儕數量與焦點差異化的調節作用 

圖 4-2 說明績效對同儕數量與焦點差異化的調節作用，結果顯示與較具績效的企業相比，較不具績效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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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受到同儕數量的影響，進而表現出更多差異化的 CSR，故符合本文假說 H4b 的預期。同樣地，本文採用

簡單斜率分析以檢驗同儕數量與焦點差異化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較具績效的企業係數為負值且不顯著(β= -0.00, 

p > 0.1)，因此與預期假說不符；然而，較不具績效的企業係數為正值且顯著(β= 0.07, p < 0.05)，故較不具績效的企

業比較具績效的企業更能影響同儕數量與焦點差異化。 

 

第五章 討論與總結 

第一節 討論 

本文針對 2010-2021年中國上市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進行探討，目的是檢驗同儕的順從程度與同儕數量，

對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之影響，並檢驗企業聲譽和績效是否對其產生調節影響。據此，本文實證結果顯示同儕

的順從程度確實對企業範疇順從性產生正向影響，對焦點差異化產生負向的影響；然而，相較之下，企業聲譽卻只

能調節同儕的順從程度與焦點差異化之間的負相關係，不能調節同儕的順從程度與企業範疇順從性之間的正向關

係，聲譽較高並不能代表可以幫助企業抵抗同儕的順從程度之影響，有可能導致聲譽較高的企業對範疇順從性的敏

感程度則更強，聲譽越高的企業更願意順從 CSR。故前者與理論預期不符，但後者符合本文理論預期。 

本文先揭討論具有較高聲譽的企業也代表其有足夠的正當性，因此企業也會面臨較少的機構壓力，那麼在機

構環境中就未必要順從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然而，透過實證結果發現，無論企業本身的正當性是多還是少，若企業

聲譽較高，則更希望獲得更多的正當性，以維持現有的聲譽而採取順從的機制。 

首先，本文根據 Hillman, Withers and Collins (2009)的資源依賴觀點對為何聲譽較高的企業追求順從 CSR的需

求更強做出解釋。資源依賴觀點強調企業無法在完全自給自足的環境中得以生存與發展，企業需要從環境中獲得賴

於生存的稀有資源，其中包括信息資源、財政資源、以及社會和政府的正當性支持等。Salancik and Pfeffer (1978)研

究指出企業可以通過政治機制，利用政治力量創造更加有利的環境。考慮到大陸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的經濟體制為主，

區別於西方國家，此外，政府會對各種經營活動施加監督與管控，因此企業必然受到政府與相關單位的影響，也會

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政府。特別地，自公司法修訂以來，政府更是倡導大型企業與上市公司遵守企業社會責任，為

中小與民營企業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做標榜。據此，Meznar and Nigh (1995)的研究就指出聲譽較高的企業會高度依賴

於政府，為避免失去正當性而遭受政府的監管制度干擾，因此企業更加願意參與 CSR活動；類似地，Zhang, Wang, 

and Zhou (2020)指出隨著企業對相關監管部門的依賴程度增加，面對政府、社會大眾或投資人等利害關係人的期待，

聲譽較高的企業更有可能積極從事 CSR 活動。因此，企業的內部設置和運行都離不開對外部環境的依賴，同時也

在很大程度上囿於社會和政府的影響。所以，為了減少企業對外部環境的依賴，聲譽較高的企業應該要適當地調整

內部結構與行為模式。 

再者，實證結果顯示同儕數量與企業範疇順從性呈負向相關的關係，但是並不能意味著同儕數量與焦點差異

化有正向相關的關係，因此前者符合本文預期，但是後者則不符合。其次，雖然隨著同儕數量的增多，企業的順從

性會減少這一實證結果是符合本文預期的；但實證結果表明企業績效會使得兩者之間的負向關係變強，並非變弱，

故與本文預期不一致。 

通過實證結果發現，同儕數量的增加確實會給企業帶來更多的競爭壓力，企業為了贏取更多的資源和穩定自

身的競爭地位時，就會採取不順從的做法以獲得與同儕不同的績效；然而，同儕數量的增加，並不代表企業只會採

取差異化的 CSR才可以獲得更好的績效，也有可能同時採取同質性和異質性的 CSR行為。其次，對績效較好的企

業而言，因為面對的競爭壓力不強，則順從性也不強，但不代表企業完全不順從，即企業在追求正當性的同時，希

望通過提高自身績效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實現效益最大化。 

本文納入 Zhao et al. (2017)的最適獨特性(optimal distinctiveness)觀點解釋為何企業不會隨著同儕數量的增加而

只單純投入更多差異化行為。Zhao et al. (2017)研究指出最適獨特性提供了企業應該在發揮最大限度的獨特性的同

時，減少其同質性行為的核心觀點。Zhang, Wang, and Zhou (2020)指出雖然大陸政府認為企業順從社會責任這一舉

動可以在構建和諧的社會這方面發揮重大作用，為此加強推動企業履行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然而，(Luo, Wang, & 

Zhang, 2017; Marquis & Qian, 2014)認為其實大陸與加拿大、歐洲和南非這些國家之 CSR實踐框架是相同的，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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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監管機構提供廣泛的 CSR指南，僅僅規定企業在特定範圍內順從 CSR，卻沒有明文規定其不可採取差異化

的 CSR行為。據此，導致大陸企業在順從 CSR的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實踐差異化之 CSR機會。由此可見，同儕

數量的增加固然給企業帶來更多的競爭壓力，但採取差異化行為的前提之下，企業也需要順從企業社會責任，即企

業在擁有正當性的基礎上追求更多的績效，以實踐差異化的企業社會責任。因此，根據 Deephouse (1999)研究指出

企業應該在獲取正當性的同時，發揮其自身最大的差異化行為，從而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故同儕數量的增多，企

業應該盡可能地在合理的正當性範圍內，做出差異化的企業社會責任，確保在獲得正當性的基礎上，獲取更多的績

效。 

一、理論貢獻 

本文主要作出以下幾點理論貢獻。第一，雖然過去也有很多學者針對在機構環境中，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同

質與異質行為作出大量的研究，但更多的研究僅是解釋同質性的企業社會責任現象，卻對於異質性的企業社會責任

之影響機制和結果的解釋仍不夠完善。因此，本文透過機構環境中的競爭邏輯探討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順從與不順

從的現象，提供更加全面的解釋框架。對於廠商順從與不順從的行為，本文與 Oliver (1991)所提出的面對機構壓力

中的五類回應是一致的，包括遵循、妥協、迴避、對抗和操控這五類，即廠商會根據自身情況選擇與同儕順從或不

順從之過程。因此，擁有足夠正當性的廠商，對追求順從性的需要越少，則廠商可以根據其追求正當性的需求同時，

利用差異化的技術資源與同儕競爭，追求更多的利潤和績效，表現出差異化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Rodan and Galunic, 

2004)。此外，本文也為 Deephouse (1999)的觀點提供新穎的看法，廠商可以利用自身資源優勢與同儕競爭，追求不

同主體的正當性同時，發揮最大限度的差異化行為，追求更高的績效，即也具備正當性的保障同時，採取競爭性邏

輯的方式促使企業的效益最大化。 

第二，本文基於機構理論，用績效作為調節變數來解釋同儕數量對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順從與不順從行為的

影響。鑒於對比過往研究，較多學者採用績效作為自變數或是依變數作為探討的對象，卻忽略了績效作為調節作用

的影響。因此與過去以股東利益、謀取內部績效為主的 csr觀點不同的是，本文與 Carroll (1991)的企業社會責任視

角一致，即優先考慮利害關係人的利益，故本文認為有必要選擇使用績效作為調節變數研究，而且特別是用以針對

大陸上市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來研究，為解釋其順從與不順從的作為提供新的看法，這也是和過去學者的研究

有異同的區別。 

第三，本文結合宏觀與微觀層面的機構觀點，探討廠商同質與異質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鑒於以往宏觀機構

學者較多著重於機構力量對廠商的同構趨同與不趨同的影響，卻缺乏微觀視角的探討，故本文認為有必要加入企業

聲譽作為調節變數，用微觀層次中的認知視角探討廠商之順從行為與否。研究表明較具聲譽的廠商也會因為囿於管

控環境的影響而更加追求順從性，這與 Felin and Zenger (2011)和 King, Felin and Whetten (2010)認為機構環境是塑

造組織結構的載體之觀點相一致。正如 Zhang, Wang, and Zhou (2020)研究指出不同國家對於廠商是否履行企業社會

責任的問題越來越重視，對比其他美洲、歐洲和非洲等國家的政府，大陸的政府會有更加鮮明的特徵，因此由於企

業環境的差異，大陸企業會面臨更多監管機構的壓力，所以即使他們有足夠的聲譽與正當性，為避免政府和監管機

構的監督，會選擇繼續順從企業社會責任。故在 Zhao et al. (2017)的最適獨特性觀點中，為廠商不順從的影響機制

延伸新的看法，企業社會責任順從與不順的很大原因是與企業的認知性觀念有關，包含來自企業所在的地方環境、

文化背景和政府法規等影響因素。 

二、實務貢獻 

本文列出以下幾點實務貢獻。首先，從了解企業獲取正當性與績效的情況，Zhang, Wang, and Zhou (2020)指出

可以更好地理解企業社會責任順從與不順從結果的影響機制，此外，也可以幫助中國企業改善與利害關係人之間的

關係，加進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研究證明企業追求正當性與績效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企業與同儕之間

的企業社會責任之順從程度。因此，納入企業聲譽和企業績效作為調節變數，對中國上市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之順

從情況進行研究，有助於了解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務現狀，為中國上市公司提供切實可行的參考價值，以及提供

建設性的建議，對企業的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實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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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解析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如何受到同儕的順從程度與同儕數量之影響，且企業聲譽與績效在其兩

者之間的調節作用。但通過研究發現，仍留下一些不足之處，因此，為更好地進一步改善本研究，列出以下幾點研

究限制。 

第一，本研究僅基於機構理論的宏觀與微觀觀點，重點探究同儕的順從程度和同儕數量，對廠商之企業社會

責任同質與異質性行為的影響關係，卻忽略了其他理論視角是否適用於本文討論。因此，考慮到組織環境之複雜性

與多元性，為進一步更好地了解不同面向之廠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建議未來學者在研究有關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

議題中，不僅只單純考慮機構環境中的廠商行為和影響變數，而且可以參考其他面向的策略理論作為基礎理論去探

究，加以考量廠商之企業社會責任順從與不順從的原因機制是否與策略層次的變數有關，或是整合機構理論與策略

理論之宏觀與微觀視角，結合其一致性與差異化邏輯，再做進一步的研究。 

第二，基於考量蒐集企業調查問卷之困難程度，且本研究觀測值需要滿足數年以上之樣本數，故筆者認為採

用次級資料作為本文之實證分析的參考數據最為合適。因此，本文僅僅用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探討廠商的

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未來學者亦可考慮對於此議題採用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方法去探究，為該領域之

研究方法提供更多的參考。 

第三，本研究僅僅針對中國 A股上市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之順從與不順從行為，故不能代表全中國的所有擁

有股權的上市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順從與不順從的情況。再者，本研究僅僅針對中國這一個國家作為研究對象而已，

故不能代表其他發展中與發達國家之企業社會責任的情況。因此，為了排除地區研究的局限性，建議未來學者在研

究關於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上，不僅只考慮對特定一個國家進行探究，而且可以參考其他國家之企業社會責任情況加

以探討，以更廣泛地了解國際之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以彌補這一方向的不足。 

第三節 結論 

本文借鑑機構理論的觀點，認為透過企業聲譽和績效，可以分別更好地了解同儕的順從程度和同儕數量對廠

商之企業社會責任順從與不順從的情況。研究發現，同儕的順從程度對企業範疇順從性產生正向影響，對焦點差異

化產生負向影響；然而，企業聲譽只能調節同儕的順從程度和焦點差異化之間的負向關係。再者，同儕數量對企業

範疇順從性產生負向的影響，但對焦點差異化不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且企業績效沒有對前兩者的負向影響關係產

生調節效果。因此，本研究結果表明企業聲譽和績效在廠商採取順從與不順從的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也建議未來

學者可以透過宏觀與微觀視角，整合機構理論和策略理論再做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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